
遵义市学前教育教师发展中心、遵义市实验幼儿园一分园

2016年公开招聘人员专业技能测试方案

根据《遵义市2016年公开考试招聘市直事业单位人员简章》规定，遵义市学前教育教师发展中心招聘专业技术人员2名、遵义市实验幼儿园第一分园招聘专业技术人员3名。按照市直事业单位招考办统一安排，现已完成报名、资格初审、笔试、资格复审工作。为确保专业技能测试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了营造阳光透明的招聘氛围，使公开招聘人员工作更加规范有序，我单位的专业技能测试工作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的具体指导和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下进行。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专业技能测试工作的领导和实施，招聘单位主管部门成立了2016年公开招考专业技术人员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任超英（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副组长：张艳梅（市实验幼儿园园长）
杨  苑（市教育局人事教育科科长）
成  员：肖元娅（市实验幼儿园副园长）
陈  珊（市实验幼儿园副园长）
周  莉（市实验幼儿园办公室主任）
仲  昕（市实验幼儿园保教主任）
王  宇（市实验幼儿园人教专干）
刘  清（市实验幼儿园办公室工作人员）
三、专业技能测试考官组成

结合招聘职位及人数实际情况，我单位招聘专业技能测试工作共设考场1间、考官1组、考官7人（主考官1名、考官6名），其中主考官由招聘单位研究确定，招聘单位的考官数不得超过考官总数的三分之一。考官具体在纪检监察部门、人社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下，从担任科级及以上领导职务或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选中临时抽签产生，并在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下由临时形成的考官组现场集体研究形成专业技能测试题目。
参加专业技能测试的考官如因亲属参加专业技能测试属于回避对象,应主动提出回避。

四、专业技能测试人员确定

按照《遵义市2016年公开招聘市直事业单位人员简章》要求，通过资格复审人员为参加专业技能测试人员（专业技能测试人员名单在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公布）。
实际参加专业技能测试（专业技能测试）的考生人数与招考职位计划数仅为1：1或低于1：1的，其专业技能测试（专业技能测试）成绩必须达到70分及以上，方能进入下一环节。

五、专业技能测试时间、地点

（一）专业技能测试时间：

2016年 11月6日9点开始，考生须提前半小时到达指定地点。

（二）专业技能测试地点：

遵义市实验幼儿园（遵义市老城协台坝蓝天口腔医院四楼）

（三）专业技能测试准考证领取时间、地点：

进入专业技能测试的考生务于2016年11月4日上午9：00至下午4：00来遵义市实验幼儿园（遵义市老城协台坝蓝天口腔医院四楼）领取专业技能测试准考证。

专业技能测试人员必须同时持有有效《居民身份证》和《专业技能测试准考证》方能进入考场参加专业技能测试。

六、专业技能测试形式和知识范围

（一）测试形式

抽签确定测试顺序号，第一轮所有考生的特长展示均完成以后，再进行第二轮说课，说课前重新抽签确定顺序。

1、特长展示，结合个人专业和招聘职位的实际，个人提前自备项目，展示个人特长，时间为15分钟。实行百分制计分，此环节占专业技能测试成绩的50%。

2、说课，根据抽签确定的章节，进行说课。准备时间20分钟，说课15分钟。实行百分制计分，此环节占专业技能测试成绩的50%。

（二）测试内容

1、特长展示包括涉及幼儿教育的各个方面的教育特长，弹、唱、跳、绘画、制作、表演等均可。

2、说课内容为对幼儿的专业知识教育。

 七、总成绩计算

1、笔试成绩占40%，专业技能测试成绩占60%。即总成绩=笔试成绩（折算为百分制）×40% + 专业技能测试成绩×60%。
2、笔试、专业技能测试和总成绩均按“四舍五入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3、考生总成绩及是否进入体检环节于专业技能测试后2个工作日内在招聘单位网站和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ttp://www.zyrs.gov.cn/web/10449/index.html）进行公示。

八、纪律监督

   招聘工作坚持公开报考条件、公开考试程序、公开考试结果“三公开”制度，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严格保守秘密规定和回避制度。
对违反规定的报考者，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取消考试、体检、考核、聘用等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咨询电话：085128233668  13096793311  18985610006

监督电话：085128981657（市纪委第七纪工委）

085128662655（市人社局）

085128252110（市教育局）
遵义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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